



河源市卫生学校2026年招聘生活指导老师
实施方案

根据学校工作实际需要，依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01号）要求，经学校研究，拟近期招聘12名生活指导老师，现制订招聘工作方案如下。 
一、学校简介
学校创办于1943年，已有83年悠久的办学历史，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2012年整体迁入市区（东江教育城）办学，荣获国家中职示范学校、国家重点中职学校。校园坐落在美丽的东江河畔，占地面积420亩，投资4.3个亿，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整个建筑群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具有浓郁的客家元素。学校有7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党政办公室、人事保卫科、教务科、学生科、后勤科、招生与就业科和继续教育中心；2个群团组织，分别为工会和团委会；6个教学管理机构，分别为医学教研室、教学督导室、公共基础学部、护理学部、医学技术学部、药学学部。
二、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和岗位职责、岗位待遇


（一）招聘岗位和资格条件
	岗位
代码
	岗位
名称
	招聘
人数
	岗位要求

	01
	生活指导老师
	12
（其中男性≤3）
	45周岁或以下（1981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大专或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二）岗位职责
1.负责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和指导，包括但不限于宿舍管理、安全教育、卫生保健等。
2.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理能力，营造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 
3.协助班主任做好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4.实施轮班制，晚班人员需在学生公寓留宿。
5.其他相关管理工作。
（三）岗位待遇
聘用人员为临聘生活指导老师，实行一年一签合同制，经考核合格且学校有用工需求时，方可续签合同；待遇按照学校现有临聘生活指导老师工资福利制度执行。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热爱国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违法违纪行为。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2.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或其它不符合事业单位招聘条件的人员，不得报考。
（二）资格条件
45周岁或以下（1981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大专或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在职人员报考必须事先征得工作单位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
四、招聘工作流程
本次公开招聘工作按照报名、笔试（报名人数≤60人时直接进入面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6年7月13日9:00-11:50、15:00-17:30，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者，不予受理。
2.报名方式：现场报名，行政楼311人事保卫科。
[bookmark: _GoBack]3.报名材料
（1）个人简历；
（2）附件1：《河源市卫生学校2026年公开招聘生活指导老师报名登记表》；
（3）附件2：《河源市卫生学校 2026年公开招聘生活指导老师信息汇总表》（报名现场填写）；
（4）本人所有证件材料：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没有可不提供）、其他证件；
（5）在职人员报考必须事先征得工作单位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无单位的无需提供）
4.资格审核
根据报考人员的年龄、学历及人岗匹配度等，进行资格审核，经审核确定进入下一环节人员的，将以电话或短信形式告知，请保持电话畅通。报名人员应诚信报考，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报考资格。
（二）笔试
当报名人数与聘用人数的比例大于5:1时（即报名人数＞60人时），开展笔试，最终按笔试成绩排名，前60人进入面试。
当报名人数与聘用人数的比例小于5:1时（即报名人数≤60人时），直接进入面试环节。
笔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面试
1.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2.面试地点：另行通知。
3.面试内容
（1）个人述职，包括个人履历简介及岗位认识、未来规划等，时间不超过3分钟。
（2）回答所抽取的面试考题，向面试官告知所抽取题目号数后开始作答，时间不超过3分钟。
（3）面试工作由河源市卫生学校组织实施。
4.最终成绩的计算方法
（1）报名人数＞60人时：由50%笔试成绩及50%面试成绩组成总成绩。
（2）报名人数≤60人时：面试成绩即为总成绩。
考试成绩合格分数线为60分(满分100分)，低于合格分数线的不予录用。考生最终成绩相同时，按照面试主考官评分高低顺序确定名次。
5.成绩的公布时间和方式
面试结束当天在河源市卫生学校公示栏公布考生面试成绩。
五、体检和考察
（一）体检
根据招聘方案规定的拟聘人数和考生的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等额的体检人选。由河源市卫生学校通知考生到市级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工作实施办法》执行。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
（二）考察
根据考生的体检结果确定考察人选。考察工作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组织实施，需提交个人信用报告及无犯罪记录证明。考察不合格者，不予聘用。如因体检、考察不合格出现拟聘职位空缺的，将按规定在考试成绩合格的同职位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进行等额递补，并按规定对递补者进行体检、考察。
6、 公示和聘用
（1） 公示
根据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结果确定拟聘人选，并在河源市卫生学校公示栏对拟聘人员公示5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举报或者投诉电话：0762-3278268；19933951280。
致电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50、15:00-17:30。
（二）聘用
拟聘人选名单经公示无异议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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